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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梁某、刘某曾在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担
任技术人员，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认为，刘某
离职到青岛某机械设备公司工作后，使用了
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的技术秘密，梁某受史
某的指使将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研发且予以
保密的技术图纸和方案在离职后带至青岛某
机械设备公司使用，史某作为青岛某机械设
备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在明知所涉图纸和方
案是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技术秘密的情况
下，仍在青岛某机械设备公司使用，并让梁某
将部分图纸和方案为青岛某机械设备公司申
请实用新型专利，四被告构成共同故意侵害
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技术秘密，请求法院判
令被告停止侵权并共同赔偿青岛某建设机械
公司损失。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青岛某
机械设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史某教唆梁某某违
反保密义务，将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的技术秘
密申请专利，青岛某机械设备公司使用该技术

秘密生产、销售设备获利，刘某在青岛某机械设
备公司工作期间使用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技术
秘密的行为，侵犯了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的技
术秘密。史某、梁某、刘某对青岛某机械设备公
司使用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技术秘密主观上系
明知，四被告具有共同故意，构成共同侵权。综
合考虑该商业秘密的价值、各被告侵权行为的
性质、情节、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维权合理开
支、被告在刑事案件中已受到刑事处罚等因素，
确定青岛某机械设备公司、史某、梁某共同赔偿
青岛某建设机械公司经济损失400万元，刘某
对其中的200万元负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
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系刑民衔接、全链条保护技术秘密的
典型案件。本案对商业秘密纠纷案件中举证
责任分配、民事案件中对刑事证据的审查认
定、刑民交叉案件中民事赔偿的考量因素等法
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案的裁判依
法维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激发了民营企
业的创新创造活力，有利于营造保护科技创
新、公平竞争的良好法治环境。

青岛法院2024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

【案情简介】

大北农集团系“大北农”注册商标的权利
人，该商标经长期使用在第31类动物饲料商品
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北京某大北农生物科技
公司是“大北农”商标的普通被许可人。徐某
原系大北农集团子公司的员工，离职后先后投
资设立了青岛某农饲料公司、青岛某农动物保
健公司、德州某农畜牧科技公司等十多家以

“大北农”为字号的企业，并委托山东某生物科
技公司、德州某饲料公司、德州某农牧科技公
司大量生产动物饲料并突出使用“青岛大北
农”标识。北京某大北农生物科技公司认为，
各被告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且分工合作具有
明显的侵权故意，应当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连带赔偿北京某大北
农生物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
权商品突出使用“青岛大北农”标识，与“大北
农”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
混淆误认，侵害了北京某大北农生物科技公司
对该商标享有的合法权益。徐某在对“大北
农”商标知名度明知的情况下，成立多个以“大

北农”为字号的公司大量生产销售侵权商品，
以侵权为业，并在北京某大北农生物科技公司
多次通知及收到本案诉讼材料之后继续实施
侵权行为，侵权规模巨大，侵权主观故意极其
明显，符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要件。因被告拒
不提供其财务账簿等资料，法院以某短视频平
台账号单月发布的侵权商品发货数量?侵权
商品平均单价?侵权持续时间?同行业上市
公司平均利润率的方法，计算得出被告侵权获
利超过1100万元，根据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
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程度，适用1倍惩罚性赔偿，
全额支持北京某大北农生物科技公司2000万
元的诉讼请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

法院根据各被告的侵权行为协调适用惩
罚性赔偿和法定赔偿，对符合惩罚性赔偿要
件且能查明侵权获利的被告，坚决适用惩罚
性赔偿，全额支持权利人赔偿诉求，让恶意侵
权者付出沉重代价。案件的裁判充分体现了
责罚相适应的公平原则和从重打击侵权源头
的价值取向，表明了法院全面落实惩罚性赔
偿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和司
法态度。

【案情简介】

杭州某网络公司是《逆水寒》网络游戏的著
作权人，其开发了《逆水寒》大宋映画编辑器供
玩家利用编辑器进行游戏的人物、场景创造。
杨某未经杭州某网络公司许可，擅自将玩家使
用大宋映画编辑器创作的视频发布到自媒体账
号下，并进行销售获利。杭州某网络公司认为，
其对利用涉案游戏编辑器制作的视频及视频中
的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杨某的行为侵害其作
品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请求法院判令杨
某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承担赔偿损失及合理
开支的民事责任。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杭州
某网络公司主张保护的视频系玩家借助其享
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游戏编辑器，由玩家
选择游戏编辑器内置的角色模型、场景模型、
场景素材、音效、游戏逻辑程序等，并加入玩
家自己的台词、构思、剧情等制作的视频，该
视频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视听作品。该视
听作品是在杭州某网络公司创设好的场景

中，按照既定的游戏逻辑程序等规则调取杭
州某网络公司预先创设的游戏素材自动生
成，且杭州某网络公司与玩家签订的合作协
议明确约定上述利用该游戏编辑器创作的视
听作品的著作权归杭州某网络公司享有。因
此，杭州某网络公司是该视听作品的著作权
人。杨某未经杭州某网络公司授权，以营利
为目的，发布并销售该视听作品的行为侵害
了杭州某网络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
判决杨某赔偿杭州某网络公司经济损失及合
理开支共计50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全国首起涉及游戏软件编辑器的
著作权侵权案件。游戏玩家通过游戏编辑器
二次创作视频，以此吸引流量获得收益是当
前网络游戏环境下的新型创作模式，但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流量经济时代获取红利亦有
行为边界。本案的裁判明确了通过游戏编辑
器二次创作作品的类型认定及权利归属，保
护了游戏开发者的智力成果，规范了网络游
戏市场，彰显了司法裁判对游戏行业健康发
展的保障作用。

【案情简介】

中国某工程公司根据与案外人的合同约定，承担
青岛某学校的建筑单体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
设计及施工配合工作，后中国某工程公司依约完成方
案设计。中国某工程公司发现，青岛某房地产开发公
司、青岛某建筑设计院未经许可，剽窃中国某工程公
司的设计成果进行建设项目规划报审，并对中国某工
程公司的设计成果进行后续设计，青岛某公司擅自在
微信公众号中将中国某工程公司的设计成果传播。
中国某工程公司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著作权，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
赔偿中国某工程公司损失及合理费用。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国某工程
公司设计成果中的效果图、图纸、设计说明分别构
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图形作品和文字
作品。青岛某建筑设计院在中国某工程公司设计
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施工图设计，青岛某房地产开发

公司使用青岛某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施工图办理建
设规划许可证并建设该项目，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
中国某工程公司对该美术作品、图形作品的署名
权、复制权、改编权。青岛某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
展示效果图的行为侵犯了中国某工程公司对该美
术作品的署名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法院判决被告
向中国某工程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中国
某工程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00万元。山东省
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美术作品、文字作品、图形作品等多
种作品类型，对于权利人主张的设计图，法院依法
认定构成图形作品，并根据工程项目建设的基本流
程、建成项目与权利人效果图构成实质性近似进而
认定该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方和建设方构成侵权。
本案的判决提醒各工程设计建设主体，使用他人作
品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取得权利人的许可，对
保护不同领域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激发建筑行业创
作活力及营造保护原创的社会氛围具有积极意义。

【案情简介】

某股份公司是名称为“固定方法和固定系统”
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该专利于2021年1月5日获
得授权。某股份公司发现蓬莱某海洋工程重工公
司未经许可以生产经营目的使用了专利方法，天津
某工业技术公司未经许可以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
售和许诺销售专用于实施该专利方法的射钉产品，
构成侵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某股
份公司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蓬莱某海洋
工程重工公司使用的被诉侵权方法落入专利权保护
范围，构成专利侵权。该射钉产品系天津某工业技
术公司制造并销售给蓬莱某海洋工程重工公司，蓬
莱某海洋工程重工公司按照天津某工业技术公司提
供的专利方法进行安装，即专利方法的实质内容实

际已经固化在天津某工业技术公司制造、销售的射
钉产品中。因此，天津某工业技术公司制造、销售该
射钉产品的行为构成专利方法的实施，也构成专利
侵权。法院判决天津某工业技术公司立即停止制
造、销售该射钉产品并赔偿某股份公司60万元，蓬莱
某海洋工程重工公司向某股份公司赔偿5万元并支
付专利使用费5万元。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海洋工程领域的方法发明专利，明确
了制造、销售固化专利方法实质内容的相关产品构
成专利方法的实施，进而构成专利侵权。同时对合
法购买相关产品并实施专利方法的侵权行为人停
止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本案的
裁判既保护了权利人海洋工程技术成果，又避免了
社会资源的浪费，充分体现了法院平等保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理念，有效推动了知识产权赋能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

案例一：

成立多个公司大量生产销售侵权商品
法院全额支持权利人赔偿诉求

案例二：

利用知名网站的游戏营利
法院确认侵权判赔50万元

案例五：

擅自使用他人设计方案被控侵权
被告被判赔礼道歉并赔偿100万元

案例四：

被诉侵权方法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
被告被判停止侵权并赔偿原告损失

案例三：

教唆“内鬼”窃取技术秘密
四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判赔400万元

2024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发布现场。

【案情简介】

山东圣丰种业科技公司是“齐黄34”大豆植物
新品种的独占实施被许可人。青岛某合作社及其
经营者耿某通过网络平台许诺销售、销售“齐黄34”
大豆种子，经统计两被告在不同日期发布的视频，
其生产、销售被诉侵权种子的数量达310吨。山东
圣丰种业科技公司请求法院判令青岛某合作社、耿
某停止侵权、共同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

【裁判结果】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青岛某合作
社、耿某未经许可生产、销售侵害“齐黄34”大豆植
物新品种的大豆种子，构成侵权，应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被告通过网络销售侵权大

豆种子数量达310吨，按照山东圣丰种业科技公司
公证购买的价格每斤3.5元计算，侵权销售额已达
217万元，法院据此对山东圣丰种业科技公司主张
的30万元经济损失予以全额支持。一审判决后，当
事人均服判息诉。

【典型意义】

本案是根据被告侵权获利全额支持品种权人
赔偿诉求的典型案件。侵权行为人通过网络发布
的有关其销量、规模的宣传，在没有其他证据足以
推翻的情况下，应当作为计算被告侵权获利的依
据。本案体现了网络证据在种业侵权案件中的有
效运用，以及人民法院切实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
护，加大损害赔偿力度的司法导向，有力维护了品
种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入选第五批人民法院种
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案例六：

通过网络销售310吨大豆种子
被告被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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